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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5266� � � � � � � � �证券简称：健之佳 公告编号：2025-015

健之佳医药连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健之佳医药连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4月1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关于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实施公告》（公告编号：2025-014），根据2024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的《关于终止实施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暨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议

案》，公司回购并注销对261名激励对象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2,117,880股限制性股票。 该回购、注销

手续已于2025年4月17日完成。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终止实施。 实施结果

披露如下：

一、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决策与信息披露

1、2024年10月29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并于2024年11

月14日召开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实施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暨回购注

销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决策终止实施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需回购注销本激励计划261名

激励对象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2,117,880股限制性股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0月30日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终止实施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暨回购注

销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94）及2024年11月15日披露的《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

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4-101）。

2、公司根据法律规定就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事项履行通知债权人程序，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11月1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减

少注册资本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102）。公示期内，公司未接到相关债权人要求提前

清偿或提供担保的情况。

二、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情况

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本次回购注销

的限制性股票已过户至公司开立的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并于2025年4月17日完成注销。 公司后续将依法

办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三、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后公司股份结构变动情况

公司本次股份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类别

本次回购前

本次回购股份

（股）

本次注销后

股份数（股） 比例（%） 股份数（股） 比例（%）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140,724,629 89.83% - 140,724,629 91.06%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15,936,179 10.17% -2,117,880 13,818,299 8.94%

股份总数 156,660,808 100.00% -2,117,880 154,542,928 100.00%

特此公告。

健之佳医药连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4月19日

证券代码：688392 证券简称：骄成超声 公告编号：2025-024

上海骄成超声波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4年度暨2025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4月29日(星期二)14:00-15:00

● 会议召开地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

com）

●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 投资者可于2025年4月22日(星期二)至4月28日(星期一)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

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ir@sbt-sh.com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

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上海骄成超声波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5年4月12日发布公

司2024年年度报告，并将于2025年4月26日发布公司2025年第一季度报告。 为便于广大投

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4年度和2025年第一季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

2025年4月29日14:00-15:00举行2024年度暨2025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 就投资者关

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业绩说明会活动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 公司将针对2024年度及2025年第一季度

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等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

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4月29日(星期二)14:00-15:00

（二） 会议召开地址：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 （网址：http://roadshow.

sseinfo.com）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董事长、总经理：周宏建先生

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孙凯先生

独立董事：杨晓伟先生

（如有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可能进行调整）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2025年4月29日（星期二）14:00-15:0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

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

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5年4月22日(星期二)至4月28日(星期一)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

中 心 网 站 首 页 ， 点 击 “提 问 预 征 集 ” 栏 目（http://roadshow.sseinfo.

com/questionCollection.do），根据活动时间，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ir@sbt-sh.

com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证券投资部

电话：021-34668757

邮箱：ir@sbt-sh.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 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

sseinfo.com/）查看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上海骄成超声波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19日

证券代码:600983� � � � � �股票简称：惠而浦 公告编号：2025-005

惠而浦（中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4年度暨2025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4月25日（星期五）15:00-16:00

● 会议召开地点：价值在线（www.ir-online.cn）

●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文字互动

● 会议问题征集： 投资者可于2025年4月25日前访问网址 https://eseb.cn/1nsSIbr3Qgo或使

用微信扫描下方小程序码进行会前提问，公司将通过本次业绩说明会，在信息披露允许范围内就投资者

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一、说明会类型

惠而浦 (中国) 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 将于2025年4月2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及《公司2025年第一季度报告》。 为便于广大

投资者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经营业绩、财务状况等情况，公司定于2025年4月25日（星期五）15:

00-16:00在“价值在线”（www.ir-online.cn）举办公司2024年度暨2025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与

投资者进行沟通和交流，广泛听取投资者的意见和建议。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和方式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4月25日（星期五）15:00-16:00

会议召开地点：价值在线（www.ir-online.cn）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文字互动

三、参加人员

公司总裁梁惠强先生，独立董事王泽莹女士，财务负责人王沙女士，董事会秘书孙亚萍女士（如遇特

殊情况，参会人员可能进行调整）。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投资者可于2025年4月25日（星期五）15:00-16:00通过网址https://eseb.cn/1nsSIbr3Qgo或使

用微信扫描下方小程序码即可进入参与互动交流。 投资者可于2025年4月25日前进行会前提问，公司将

通过本次业绩说明会，在信息披露允许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孙亚萍 黄莉娜

电 话：0551-65338028

邮 箱：yaping_sun@whirlpool-china.com

lina_huang@whirlpool-china.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业绩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价值在线（www.ir-online.cn）或易董app查看本次业绩

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惠而浦(中国)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四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603206� � � �证券简称：嘉环科技 公告编号：2025-011

嘉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银行账户部分资金解除冻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嘉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11月5日披露了公司在招商银

行开立的基本户部分资金被冻结的情况，具体内容详见《关于公司部分银行账户被冻结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4-040）。

公司于2025年1月18日披露了部分被冻结的资金已解除冻结的情况， 具体内容详见

《关于公司部分银行账户被冻结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5-002）。

近日，公司通过银行查询获悉上述剩余被冻结的资金已全部解除冻结，现将相关情况

公告如下：

一、本次基本户部分资金解除冻结的情况

因公司与上海雷砂机电设备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雷砂” ）产生了合同纠纷，

部分银行账户资金被上海雷砂申请财产保全而冻结。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合同纠纷已

结案，公司已按照南京仲裁委出具的《裁决书》履行相关给付义务，并向江苏省南京市雨花

台区人民法院申请解除冻结的资金。

公司于近日获悉该部分被冻结的账户资金已全部解除冻结，具体情况如下：

账户名称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账户性质

解除冻结金额

（元）

嘉环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南京月牙湖支行

999006585310504 基本户 2,800,000.00

二、本次基本户部分资金解除冻结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基本户已全部解除冻结，恢复正常使用状态，有利于公司资金划转和使用，以及公

司经营管理工作的正常运行。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为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

网站。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嘉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19日

证券代码：000910� � � � � � �证券简称：大亚圣象 公告编号：2025一018

大亚圣象家居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的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2025年4月18日（周五）下午2:00。

（2）网络投票起止日期和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4

月18日9:15一9: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4

月18日上午9:15，结束时间为2025年4月18日下午3: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江苏省丹阳市经济开发区齐梁路99号公司二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陈建军先生因其他公务不能出席并主持本次股东大会，根据《公司法》和《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公司过半数董事共同推举，由董事眭敏先生主持本次股东大会。

6、本次会议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总体情况：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81人，代表股份255,876,642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6.7442%。 其中：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2人，代表股份254,201,3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46.4382%。

（2）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人数79人，代表股份1,675,34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061%。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出

席了会议，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1.00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255,524,5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624%；反对331,

4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95%；弃权20,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1%。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2.00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255,523,4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620%；反对331,

4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95%；弃权21,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5%。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3.00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情况：同意255,523,6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620%；反对331,

4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95%；弃权2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4%。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4.00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255,523,6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620%；反对331,

3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95%；弃权2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5%。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5.00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情况：同意255,510,8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570%；反对359,

5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05%；弃权6,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5%。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1,310,03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8.1720％；反对359,50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4521％；弃权6,3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759％。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6.00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55,462,7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382%；反对392,

0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32%；弃权2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6%。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1,261,93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5.3018％；反对392,00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3914％；弃权21,9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068％。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7.00关于公司为圣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55,497,5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518%；反对358,

0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99%；弃权21,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2%。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1,296,73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7.3784％；反对358,00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3626％；弃权21,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591％。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本次股东大会听取了《公司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见证本次股东大会的律师事务所名称：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蒋成、赵小雷

3、出具的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本次股

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大亚圣象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4月19日

证券代码：002060 证券简称：广东建工 公告编号：临2025-024

广东省建筑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行2024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省建筑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将于2025年4月23日（星期

三）15:00-17:00在全景网举行2024年度业绩说明会，本次年度业绩说明会将采用网络远

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录全景网“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https://ir.p5w.net）参与

本次年度业绩说明会。

出席本次说明会的人员有：公司董事、总经理、财务负责人谢彦辉先生，独立董事梁彤

缨先生，董事会秘书林广喜先生，战略发展部部长李孟阳先生，证券部部长张志勇先生，财

务部部长曾丽旋女士；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投资银行华南部高级副总裁刘昕界先生。

为充分尊重投资者、提升交流的针对性，现就公司2024年度业绩说明会提前向投资者

公开征集问题，广泛听取投资者的意见和建议。 投资者可于2025年4月22日（星期二）15:

00前访问https://ir.p5w.net/zj/，或扫描下方二维码，进入问题征集专题页面。 公司将在

2024年度业绩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问题征集专题页面二维码）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广东省建筑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19日

证券代码：002060 证券简称：广东建工 公告编号：临2025-025

广东省建筑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累计诉讼、仲裁案件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省建筑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有关规定，对公司及下属公司连续十二个月累计涉及诉讼、仲裁事项进行了统

计，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累计诉讼仲裁事项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2024年9月11日披露了“累计诉讼、仲裁案件情况” ，详见公司于2024年9月11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关

于累计诉讼、仲裁案件情况的公告》。

自2024年9月11日至本公告日，公司及下属公司累计新增诉讼、仲裁案件共计722件，

涉案金额合计158,953.2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2024年）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

资产绝对值的11.55%，达到披露标准。

上述案件中， 公司及下属公司主动提起诉讼、 仲裁的案件共计85件， 金额合计46,

507.89万元。公司作为被告的诉讼、仲裁案件637件，金额合计112,445.31万元。本次披露的

诉讼、仲裁案件中，不存在单项涉案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10%以上，且

绝对金额超过1,000万元的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2024年9月11日至本公告日,公司超过3,

000万元的重大诉讼、仲裁事项具体情况详见附件《重大诉讼、仲裁案件情况统计表》。

二、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公司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三、本次披露的诉讼、仲裁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公司及下属公司涉诉的案件中，主要是建设工程合同纠纷、原材料买卖合同纠纷等。公

司及下属公司作为原告的诉讼事项， 公司通过积极采取诉讼等法律手段维护合法权益，加

强经营活动中相关款项的回收工作；公司及下属公司作为被告涉及的诉讼、仲裁案件，公司

将积极应诉，妥善处理，减少损失，依法保护公司及广大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鉴于部分案件尚未开庭审理或尚未结案，其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存在不

确定性，公司将依据会计准则的要求和届时的实际情况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并严格依据

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省建筑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4月19日

附件：

重大诉讼、仲裁案件情况统计表

序号

公司收到受理通

知书或应诉通知

书时间

原告/申请人 被告/被申请人 第三人 类型

涉及金额

（万元）

进展

1 2024.10.25

广东省工业设备安

装有限公司

丽致酒店管理有限公

司/丽致千灯湖酒店管

理（佛山）有限公司/

丽致千灯湖酒店管理

（佛山）有限公司南海

万豪酒店分公司

无

建设工程

施工合同

纠纷

7066.65 一审

2 2024.11.18 郑伟

广东省第一建筑工程

有限公司

无

中介合同

纠纷

3230.28

仲裁审

理中

3 2025.1.8

广东省工业设备安

装有限公司

东西汇（横琴）发展有

限公司、东西汇投资股

份有限公司

无

分包工程

合同纠纷

3882.98 一审

4 2025.1.20

汕头骏宁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广东省工业设备安装

有限公司

无

分包工程

合同纠纷

3091.53 一审

5 2025.3.10

中铁工程装备集团

有限公司

广东省建筑工程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无

租赁合同

纠纷

5209.82 撤诉

注：1.本表仅列示2024年9月11日至本公告日涉案金额3,000万元以上未决案件。 其他

小额诉讼案件共717件，合计涉案金额为136,471.94万元，均为涉案金额3,000万元以下案

件。

2.以上案件涉及金额与最终实际执行金额可能存在一定差异。

证券代码：600307� � � � � �证券简称：酒钢宏兴 公告编号：2025-014

甘肃酒钢集团宏兴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甘肃酒钢集团宏兴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通知于2025年4月

13日以邮件方式发送给各位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会议于2025年4月18日以现场结

合通讯方式召开，由董事长秦俊山先生召集主持，应参加表决的董事8人，实际表决的董事8

人，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会议以记名投票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 《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议

案》。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同意公司以不低于1亿元（含）且不超过2亿元（含）的资

金总额， 采用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部分A股股份， 回购价格上限不高于2.19元/股

（回购股份的价格不高于董事会通过本次回购股份决议前3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的150%），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过3个月。

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本次股份回购的相关事宜。

表决结果：同意8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特此公告

甘肃酒钢集团宏兴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19日

证券代码：600307� � � � � �证券简称：酒钢宏兴 公告编号：2025-015

甘肃酒钢集团宏兴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

份方案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回购股份用途：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 回购股份资金来源：自有资金和股票专项回购贷款。

● 回购股份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不超过3个月。

● 回购股份的价格：本次回购价格不超过2.19元/股，即不高于董事会作出回购股份

决议前3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1.46元/股）的150%。

● 回购资金总额：本次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1亿元（含）且不超过2亿元（含）。

● 相关风险提示：

1.本次回购尚存在因公司股票价格持续超出回购方案披露的价格上限，导致回购方案

无法实施的风险；

2.本次回购尚存在因公司生产经营、财务状况、外部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等原因，可

能根据规则变更或终止回购方案的风险；

3. 本次回购存在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或公司董事会

决定终止本回购方案等将导致本计划受到影响的事项发生而无法按计划实施的风险；

4.本次回购股份拟按相关要求在规定期限内予以出售，若因相关情况变化，公司未能

实施上述用途，存在变更用途的风险。

若在回购方案实施过程中出现上述风险情形的，公司将及时披露并说明拟采取的应对

措施，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回购方案的审议及实施程序

公司于2025年4月18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以集

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议案》，根据《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本次回购事宜无需提交

股东大会审议。

二、回购方案的主要内容

（一）回购股份的目的

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和对公司价值的认可，为维护投资者利益，增强投资者信

心，综合考虑公司经营情况、主营业务发展前景、财务状况以及未来的盈利能力等因素，公

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进行股份回购，回购股份将用于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二）回购股份的种类

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份。

（三）回购股份符合的相关条件

本次回购符合《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号-回购股份》的相关规定：

1.减少公司注册资本；

2.将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者股权激励；

3.将股份用于转换上市公司发行的可转换为股票的公司债券；

4.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所必需。

前款第4项所指情形，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公司股票收盘价格低于最近一期每股净资产；

2.连续20个交易日内公司股票收盘价格跌幅累计达到20%；

3.公司股票收盘价格低于最近一年股票最高收盘价格的50%；

4.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条件。

2025年4月7日，公司股票收盘价格为1.28元/股,低于公司最近一期每股净资产。

（四）回购股份的方式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五）回购股份的价格

本次回购股份的价格不超过人民币2.19元/股（含），即不高于董事会通过本次回购股

份决议前3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1.46元/股）的150%，具体回购价格将综合公司

二级市场股票价格情况、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状况确定。

（六）回购期限、起止日期

1.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不超过3个月。

2.如果触及以下条件，则回购期限提前届满：

（1）在回购期限内，回购股份金额达到上限，则回购方案即实施完毕，回购期限自该日

起提前届满；

（2）在回购期限内，回购股份金额超过下限，则本次回购方案可自公司管理层决定终

止本回购方案之日起提前届满；

（3）如公司董事会决定终止本次回购方案，则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决议终止本次回购方

案之日起提前届满。

3.公司不得在下列期间回购股份：

（1） 自可能对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

者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

（2）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4.回购方案实施期间，若公司股票因筹划重大事项连续停牌10个交易日以上，回购方

案将在股票复牌后顺延实施。

（七）回购股份的资金来源

本次回购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和股票专项回购贷款。

公司于近日收到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兰州分行（以下简称 “兴业银行” ） 出具的

《贷款承诺函》，兴业银行承诺为公司股票回购提供不超过人民币18,000万元的股票回购

专项贷款，贷款期限不超过3年，贷款资金专项用于酒钢宏兴（600307）股份回购，详见公

司于2025年4月16日披露的 《酒钢宏兴关于取得金融机构股票回购专项贷款承诺函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5-013）。

（八）回购股份的用途、资金总额、预计回购数量及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本次回购股份主要用于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本次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1亿元

（含）且不超过2亿元（含）。 公司将在披露回购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12个月后，根据相关

规则择机采用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出售，并在披露回购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后3年内完成，如

未能在3年内完成的，将履行相关程序后予以注销。

按回购资金总额下限人民币1亿元、回购价格上限人民币2.19元/股（含）测算，预计可

回购股份数量为4,566.21万股，约占公司目前已发行总股本比例0.73%。按回购资金总额上

限人民币2亿元、 回购价格上限人民币2.19元/股 （含） 测算， 预计可回购股份数量为9,

132.42万股，约占公司目前已发行总股本比例1.46%。

公司将按上述条件回购股份，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占总股本的比例及回购资金总额

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的数量为准。

（九）预计回购后公司股权结构的变动情况

按照本次回购金额下限人民币1亿元和回购金额上限人民币2亿元，回购价格上限2.19

元/股进行测算，回购数量约为4,566.21万股至9,132.42万股，回购股份比例约占本公司总

股本的0.73%至1.46%， 假设本次回购股份全部用于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并全部予以

锁定，预计公司股权结构的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

类别

本次回购前

回购后

（按回购下限计算）

回购后

（按回购上限计算）

股份数量

（股）

比例

（%）

股份数量

（股）

比例

（%）

股份数量

（股）

比例

（%）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 - 45,662,100 0.73 91,324,201 1.46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6,263,357,424 100.00 6,217,695,324 99.27 6,172,033,223 98.54

股份总数 6,263,357,424 100.00 6,263,357,424 100.00 6,263,357,424 100.00

（十）本次回购股份对公司日常经营、财务、研发、盈利能力、债务履行能力、未来发展

及维持上市地位等可能产生的影响分析

截至2024年9月30日，公司总资产为478.1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82.41

亿元、流动资产为109.07亿元。本次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上限为2亿元，分别占公司总资产、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及流动资产的比例为0.42%、2.43%、1.83%，占比均较小。

本次回购股份对公司日常经营、财务、研发、盈利能力、债务履行能力及未来发展等均

不产生重大影响；公司具备履行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回购规模和回购资金等与公司的实

际财务状况相匹配。

本次回购实施完成后公司股权结构不发生变化，不会影响公司的上市地位，股权分布

仍然符合上市条件。

（十一）上市公司董监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回购提议人在董事会作出回购股份

决议前6个月内是否买卖本公司股份，是否与本次回购方案存在利益冲突、是否存在内幕交

易及市场操纵，及其在回购期间是否存在增减持计划的情况说明

经公司征询、自查，在董事会作出本次回购股份决议前六个月内，除控股股东酒钢集团

增持公司股份外，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回购提议人不存在买卖公司股份的情况，

相关主体亦不存在内幕交易及市场操纵的行为。 在回购期间，除控股股东酒钢集团增持公

司股份外，其他相关主体无增减持公司股份的计划。 控股股东酒钢集团增持公司股份的具

体情况， 详见公司于2025年1月27日披露的 《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进展公

告》（公告编号：2025-002）。

（十二）上市公司向董监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回购提议人、持股5%以上的股东

问询未来3个月、未来6个月等是否存在减持计划的具体情况

公司已征询、自查，控股股东、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回购提议人未来3个月、

6个月不存在减持计划。

（十三）回购股份后依法注销或转让以及防范侵害债权人利益的相关安排

本次回购的股份拟在发布回购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12个月后按相关规则予以出售。

若在股份回购完成后未能在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期限内实施上述用途，未出售部分股份将

依法予以注销，公司届时将严格履行《公司法》等关于减资的相关决策程序并通知债权人，

充分保障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十四）对办理本次回购股份事宜的具体授权

根据《公司法》《股份回购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为保证本次股份回购的

顺利实施，董事会授权管理层在法律法规规定范围内，办理本次回购股份相关事宜，授权内

容及范围包括：

1.根据公司和市场的具体情况，在回购实施期限内择机回购股份，包括但不限于回购

的时间、价格和数量等；

2.如监管部门对于回购股份的相关条件发生变化或市场条件发生变化，除涉及有关法

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须由董事会重新审议的事项外，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监管部门要

求并结合市场和公司实际情况，对回购股份的具体方案等相关事项进行相应调整并继续办

理回购股份相关事宜；

3.办理相关报批事宜，包括但不限于授权、签署、执行、修改、完成与本次回购股份相关

的所有必要文件、合同、协议、合约；

4.设立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及其他证券账户等相关事项；

5.办理其他以上虽未列明但为本次股份回购所必须的事项。

上述授权自董事会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决议之日起至授权事项办理完毕之日止。

三、回购方案的不确定性风险

公司回购方案可能面临如下不确定性风险：

1.本次回购尚存在因公司股票价格持续超出回购方案披露的价格上限，导致回购方案

无法实施的风险；

2.本次回购尚存在因公司生产经营、财务状况、外部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等原因，可

能根据规则变更或终止回购方案的风险；

3. 本次回购存在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或公司董事会

决定终止本回购方案等将导致本计划受到影响的事项发生而无法按计划实施的风险；

4.本次回购股份拟按相关要求在规定期限内予以出售，若因相关情况变化，公司未能

实施上述用途，存在变更用途的风险。

四、备查文件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甘肃酒钢集团宏兴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4月19日

证券代码：002671�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龙泉股份 公告编号：2025-036

山东龙泉管业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前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4月18日（星期五）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

年4月18日上午9:15至9:25、9:30至11:30，下午13:00至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

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 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4月18日9:15至

2025年4月18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沿江东路533号龙泉股份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

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

cn）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以在上述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

系统行使表决权。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付波先生

6、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本次参与表决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下同）共110名，代表公司股份数共241,679,

36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2.9199%。其中现场参与表决的股东10名，代表公司股

份238,007,49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2.2678%；通过网络投票方式参与表决的

股东100名，代表公司股份3,671,86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521%。 出席现场

会议以及通过网络投票参会的中小股东（除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合

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人数为103名，代表公司股份3,955,267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024%。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

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共有12项议案，其中第11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

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第1-10项议案、第12项议

案为普通决议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过半数通过。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

案：

1、审议通过《〈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本项议案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表决结果：同意239,954,5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863％；反对1,705,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7059％；弃权18,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8％。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

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2,230,4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6.3923％；反对1,705,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3.1298％；弃权18,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1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778％。

2、审议通过《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及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本项议案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表决结果：同意239,954,5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863％；反对1,705,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7059％；弃权18,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8％。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

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2,230,4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6.3923％；反对1,705,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3.1298％；弃权18,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1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778％。

3、审议通过《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本项议案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表决结果：同意239,932,4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772％；反对1,725,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7140％；弃权21,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9％。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

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2,208,3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5.8336％；反对1,725,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3.6254％；弃权21,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1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411％。

4、审议通过《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本项议案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表决结果：同意239,952,0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853％；反对1,718,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7109％；弃权9,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38％。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

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2,227,9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6.3291％；反对1,718,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3.4358％；弃权9,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51％。

5、审议通过《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本项议案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表决结果：同意239,932,9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774％；反对1,730,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7159％；弃权16,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7％。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

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2,208,8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5.8462％；反对1,730,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3.7417％；弃权16,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0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121％。

6、审议通过《关于实际支付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2024年度薪酬的议案》

在公司任职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股东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本项议案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表决结果：同意226,461,5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177％；反对2,000,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8755％；弃权15,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7％。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

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1,939,4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9.0350％；反对2,000,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0.5756％；弃权15,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0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894％。

7、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2025年度薪酬考核方案的议案》

在公司任职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股东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本项议案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表决结果：同意226,458,6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165％；反对2,002,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8764％；弃权16,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1％。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

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1,936,5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9617％；反对2,002,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0.6262％；弃权16,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0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121％。

8、审议通过《关于实际支付公司监事2024年度薪酬及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本项议案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表决结果：同意239,660,8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648％；反对2,002,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8285％；弃权16,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7％。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

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1,936,7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9668％；反对2,002,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0.6211％；弃权16,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0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121％。

9、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本项议案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表决结果：同意239,920,9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724％；反对1,742,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7208％；弃权16,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7％。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

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2,196,8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5.5428％；反对1,742,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4.0451％；弃权16,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0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121％。

10、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本项议案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表决结果：同意239,494,6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960％；反对2,16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8944％；弃权23,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6％。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

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1,770,5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4.7648％；反对2,16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4.6512％；弃权23,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0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840％。

11、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

议案》

本项议案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表决结果：同意239,378,3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479％；反对2,284,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9453％；弃权16,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8％。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

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1,654,2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8244％；反对2,284,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7.7610％；弃权16,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0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146％。

1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本项议案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表决结果：同意239,817,1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295％；反对1,845,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7634％；弃权17,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1％。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

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2,093,0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2.9185％；反对1,845,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6.6492％；弃权17,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0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323％。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委派陈英展、陈雪琴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见证，并出具

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

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山东龙泉管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五年四月十九日


